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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有關

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及將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八日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適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茲提述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十六日的

通函（「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將於二零二六

年五月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適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代表委任表格」）。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詞彙與通函、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通函第 8頁、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載本公司

將宣派的股息的人民幣等值金額，出現一處無心之筆誤。

通函第8頁的披露內容應為：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9.5港仙（相當於約人民幣8.4分）。」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包括通函所載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的普通事項第 2項

及代表委任表格中的普通決議案第2項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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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9.5港仙（相

當於約人民幣8.4分），並附有以股代息選擇權；」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包括通函所載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附註 4第二段第一句

應為：

「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9.5港

仙（相當於約人民幣8.4分）。」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載的所有

其他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

為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而寄發的現有版本的委任代表表格中英文版本將繼續

有效，可用於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

倘股東已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提交委任代表表格，且該表格填寫

無誤，則該表格將被視為該股東提交的有效委任代表表格。

承董事會命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丁水波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水波先生、丁美清女士、丁明忠先生

及楊鷺彬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偉成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鮑明曉博

士、胡家慈博士及陳綺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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